
 

（本諒解備忘錄的條款內容以英文版為準，此中文譯本只作參考之用）  

競爭事務委員會與通訊事務管理局的競爭事務委員會與通訊事務管理局的競爭事務委員會與通訊事務管理局的   

諒解備忘錄 諒解備忘錄 諒解備忘錄    

   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 202020111555 年年年 111222 月月月 111444 日日日   
 

序言 

競爭事務委員會（“競委會”）是根據《競爭條例》（第 619章）（“《條例》”）所

成立的獨立法定機構，負責在各行各業實施和執行《條例》。 

通訊事務管理局（“通訊局”）是根據《通訊事務管理局條例》（第 616章）（“《通

訊局條例》”）所成立的獨立法定機構，負責規管香港的廣播業及電訊業。 

根據《條例》第 159條，通訊局可按其與競委會的共享管轄權，執行競委會在《條例》

下的職能，但該等職能須關乎在電訊業及廣播業營運的指定業務實體的行爲。這些業務

實體是指《電訊條例》 （第 106章）（“《電訊條例》”）或《廣播條例》 （第 562章）

（“《廣播條例》”）所指的持牌人；該業務實體雖然屬並非上述持牌人的人，但其所

從事的活動是須根據《電訊條例》或《廣播條例》獲發牌方可進行的；或根據《電訊條

例》第 39條獲豁免而不受該條例或該條例的指明條文管限的人。通訊事務總監所領導的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通訊辦”）是通訊局的執行部門及秘書處。通訊辦根據《通

訊局條例》及通訊局轉授的權力，在電訊業及廣播業實施和執行《條例》。 

 

《條例》第 161 條訂明，競委會與通訊局須擬備及簽署一份諒解備忘錄，以協調雙方在

《條例》下的職能的執行。根據《條例》第 161(2)條及附表 6，諒解備忘錄必須訂明以 

下事宜：競委會與通訊局在執行他們根據《條例》同時享有管轄權執行的職能時，將會

採用的方式；競委會與通訊局在解決他們之間的爭議時，將會採用的方式；某訂立方向

另一訂立方提供協助；關於特定事宜或特定類別事宜的責任如何在各訂約方之間分

配；安排由某訂立方提供關乎某競爭事宜的資料予另一訂立方；當某訂立方執行根據

《條例》可與另一訂立方同時執行的職能時，作出安排使另一訂立方得知有關進展；以

及共同撰寫關於競爭事宜的教材或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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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簽訂本諒解備忘錄，競委會與通訊局確認承諾雙方執行在《條例》下可共同執行 

的職能時，會盡可能確保《條例》中條文的詮釋及應用一致，增進雙方在處理受共享管

轄權管限的事宜時的合作及協調，以及促使有關事宜得到迅速且有效的處理並避免工 

作重疊。 

本諒解備忘錄須與《條例》一併理解，並受《條例》所規限。《條例》載列競委會的 

職能及權力，包括競委會可與通訊局共同行使的職能及權力。除文意另有所指外，本 

諒解備忘錄不適用於通訊局根據其他法例具備的職能及權力，或競委會在《條例》的 

共享管轄權以外的職能及權力。 

在本諒解備忘錄中，“機關”一詞指競委會或通訊局。“雙方機關”一詞統稱競委會及

通訊局。 

通過簽訂本諒解備忘錄，競委會與通訊局確認雙方已就如何協調在執行《條例》的共 

享管轄權的職能達成以下諒解： 

1 關於特定事宜或特定類別事宜的責任的分工 

1.1   如某項《條例》適用的事宜 1 屬於《條例》第 159 條確立的共享管轄權的範圍，而

競委會或通訊局（或支援通訊局的通訊辦）獲知該事宜，則競委會或通訊辦（視 

情況而定）將通知對方，並會討論有關事宜，從而按情況協定由哪一機關擔任有 

關事宜的主導機關。 

1.2  鑑於通訊局的具體職能為規管廣播業及電訊業，而且《條例》附表 7 第 4 條的合 

併守則 2 適用範圍一般只限於涉及直接或間接持有《電訊條例》下傳送者牌照的業

務實體的個案，通訊局一般會擔任屬於雙方機關共享管轄權範圍内的事宜的主導

機關。如某項事宜既涉及屬於共享管轄權範圍内的問題，又涉及不屬於共享管轄 

權範圍内的問題，競委會與支援通訊局的通訊辦將因應個別情況討論和協定處理

有關事宜的 佳辦法。 

1.3 主導機關根據《條例》承擔須按本諒解備忘錄處理的事宜的責任。假如在某個時 

間，主導機關不宜繼續考慮某項事宜，競委會或支援通訊局的通訊辦可按下文第 3

條款將有關事宜轉介予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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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諒解備忘錄提述的事宜包括某機關接獲的投訴或詢問、某機關因其所作查詢而注意到的事宜、以及某機關通
過其他方式注意到的事宜，包括與根據《條例》第11或26條或附表7第5部申請決定或根據《條例》第15條申
請集體豁免命令相關的事宜。  

2        合併守則具有《條例》附表7第3條賦予的涵義。  



2 事宜的處理 

2.1  主導機關根據本諒解備忘錄條款及指引 3 承擔行使《條例》賦予的相關權力及職能

的責任，包括評估和調查某項事宜、在競爭事務審裁處（“審裁處”）進行法律程

序、就某項事宜作出所有決定和採取相關行動。另一機關將適當地按競委會與通 

訊辦協定的方式擔任支援角色，包括在資源許可的情況下提供人手支援，以協助 

對方。    

3 事宜的轉介及移交 

3.1 如支援通訊局的通訊辦得悉某項事宜，而有關事宜不在《條例》確立的共享管 

轄權範圍內，但屬於競委會的管轄範圍，則通訊辦須將有關事宜轉介予競委會。 

3.2 因應新的事實或情況，競委會（如該會是某項事宜的主導機關）或協助通訊局的 

通訊辦（如通訊局是某項事宜的主導機關）可隨時在雙方同意下將有關事宜移交對

方。 

3.3 如雙方同意移交某項事宜，移交一方須盡快向接收一方提供有關事宜的扼要説明，

並隨即向接收一方發送其所管有或在移交後接獲的關於該事宜的任何文件、物品、

材料及資料，包括投訴人提供的資料、證人陳述書、移交一方從市場情報或其他 

查詢收集的其他資料、或根據《條例》第 126(1)(h)條披露《條例》第 123 條所界 

定的機密資料。 

3.4 如競委會或支援通訊局的通訊辦根據第 3.3 條款接受移交，有關機關將以新主導 

機關身分接管並依照本諒解備忘錄的條款處理有關事宜。移交一方將按競委會與

通訊辦同意的方式繼續提供適當協助。  

4 協調及合作 

4.1 除非另有列明，第 4.2 至 4.8 條款僅適用於共享管轄權範圍内的事宜。 

4.2 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内，並視乎資源和營運的限制，競委會將在通訊局擔任某項事 

宜的主導機關時向通訊辦提供一般支援，而通訊辦將在競委會擔任某項事宜的主

導機關時向競委會提供一般支援。   

3        指引指競委會與通訊局根據《條例》第35、38、40條及附表7第17條制訂和公布的指引，可在競委會網站 
http://www.compcomm.hk及通訊局網站http://www.coms-auth.hk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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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因應雙方的執法經驗、審裁處或其他法庭的判決和裁定、以及可能引起的政策事 

項，競委會與支援通訊局的通訊辦將在有需要時交換資料，包括根據《條例》第 

126(1)(h)條披露《條例》第 123 條所界定的機密資料，以達至採用一致的方式執行

《條例》。  

4.4 競委會或支援通訊局的通訊辦根據《條例》第 126(1)(h)條互相提供的任何資料或文

件，只限接收一方用作執行《條例》下的相關職能。  

4.5 如競委會或支援通訊局的通訊辦接獲向第三方披露《條例》第 123 條所界定的機密

資料的要求，而該類資料與共享管轄權範圍内的某項事宜有關，則競委會或通訊 

辦會在披露資料前，在適當情況下與對方聯絡。 

4.6 在適當的情況下，競委會與通訊辦會在回應傳媒關注的事宜、安排公布消息和 

徵詢相關持份者的意見前互相聯絡 。  

4.7 視乎接獲要求一方的資源及其他營運上的考慮，競委會與通訊辦在接獲對方尋 

求協助的要求後，會向對方提供執法和技術上的支援。 

4.8 視乎資源及其他營運上的考慮，競委會與通訊辦可按個別情況協議安排暫時借 

調職員予對方，以促進雙方協調及合作。 

5 委任聯絡員 

5.1 競委會及通訊辦將各自委任一名或多名聯絡員，以協調並促進雙方執行本諒解備 

忘錄條款的工作，包括根據本諒解備忘錄轉介或移交事宜、交換資料和互相提供 

協助。 

5.2 聯絡員為競委會與通訊辦各自的指定人員，負責根據本諒解備忘錄接收有關某項 

事宜的資料，包括但不限於接收轉介或移交事宜的資料、按《條例》第 126 條交換

的資料，以及某訂立方按本諒解備忘錄須向另一訂立方提供的通知。 

5.3 在本諒解備忘錄簽訂後，競委會與通訊辦會把各自聯絡員的姓名及聯絡詳情告 

知對方。如競委會或通訊辦其中一方的聯絡員出現變動，該方會盡快通知對方。 

聯絡員的設立不會在任何情況下妨礙競委會及通訊辦其他職員直接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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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聯絡會議  

6.1 競委會與通訊辦將會定期舉行聯絡會議，商討和協調有關本諒解備忘錄的事宜， 

以及在其中一方執行可共同執行的職能時，通知對方有關進展。   

6.2 聯絡會議一般會分兩個層面舉行： 

(a) 競委會首長級與通訊辦助理總監級相關人員的會議每季舉行一次，又 

或按競委會與通訊辦另行協定的期間舉行；以及 

(b) 競委會與通訊辦按需要召開工作層面的會議。 

7 指引及教材 

7.1 雙方機關將合作製作指引及其他形式的與《條例》相關的指南及教材（如相關的

話）。   

8 爭議 

8.1 若競委會與通訊局（或支援通訊局的通訊辦）就任何有關本諒解備忘錄或其涵蓋的

事宜有爭議或意見分歧，競委會與通訊辦會致力透過競委會高級行政總監（如其 

缺席則由就此第 8 條款指定的另一名競委會人員代替）與就此第 8 條款指定的通訊

辦助理總監級人員（如其缺席則由通訊事務總監指定的另一名通訊辦人員代替）進

行商討，解決有關問題。競委會與通訊辦會盡快通知對方按本條款所指定的人員 

的身分或任何改動。   

8.2  如雙方未能根據第 8 條款達成協議解決問題，有關事宜會轉介予競委會行政總裁 

及通訊事務總監解決。 

9 本諒解備忘錄的檢討及修訂  

9.1 雙方機關會定期檢討本諒解備忘錄的實施情況，並會因應經驗修訂本諒解備忘錄，

以改善其實施情況並解決任何可能出現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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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資料公布  

10.1 本諒解備忘錄將在簽訂後的六星期內在雙方機關的網站公布。此後可能作出的任

何修訂均會以相同方式公布。 

11 法律效力  

11.1 本諒解備忘錄不具法律約束力。 

11.2 為免生疑問，本諒解備忘錄並不會限制任何一方機關在《條例》下的權力，或構 

成免除任何一方機關在《條例》下的法定職能。 

 

2015 年 12 月 14 日簽署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 

主席 

胡紅玉 

代行和代表競爭事務委員會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 

主席 

何沛謙 

代行和代表通訊事務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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